
惠东县西拓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肉

牛 8万头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

惠东县西拓食品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二〇二六年一月



目录

1 概述 ........................................................................................................................... 1

2 编制依据 ................................................................................................................... 1

3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 1

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1

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3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 15

7 诚信承诺 ................................................................................................................. 17

8 附件 ......................................................................................................................... 18



— 1 —

1 概述

惠东县西拓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惠东县平山街道碧山村古祝村小组地段，中心

地理坐标：东经 114°45′22.413"（114.756225°），北纬 22°54′6.809"

（22.901891°），从事生猪的屠宰以及腊肠、腊肉的加工，项目设计年屠宰生

猪 100万头、年产腊肠及腊肉 2600吨。劳动定员 130人，其中约 120人在厂内

食宿，年工作 365天，一班制，每班 8小时。

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并顺应区域规划调整及市场消费结构变化，拟实施

原有项目改扩建工程，总投资 2000万元。项目建设规模将进行优化调整：调整

前为“年屠宰生猪 100万头、年产腊肠及腊肉 2600吨”，调整后为“年屠宰生猪 80

万头、年屠宰肉牛 8万头、年产腊肠及腊肉 2600吨”。本次改扩建工程拟在项目

原址实施，不新增用地面积，且废水排放量保持原有水平不新增。项目改扩建后

不新增员工，劳动定员维持 130人，其中约 120人在厂内食宿；生产运营实行全

年 365天一班制生产，每班工作 8小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相关要求，

我司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遵循

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广泛征求了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的代表意见，充分考虑了群众反映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为建设项目和环

境保护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公众参与过程的合法性、形式的有效性、调查对象

的代表性、结果的真实性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结合建设

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



— 2 —

众意见。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的相关建议和意见。本次公众参与工

作各主要时间节点见表 1-1。

表 1-1 环境影响信息公示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事项 工作方式 公示载体 实施时间

1 首次公开 网络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

台
2025年 7月 23日

2
征求意见

稿公示

网络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

台

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

第一次报纸公示 《南方都市报》 2025年 11月 12日

第二次报纸公示 《南方都市报》 2025年 11月 13日

张贴公告 公告栏
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

3 报批前 网络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

台
2025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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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日修订，2015年 1

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

（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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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

以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 国家鼓

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

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

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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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本项目编制单位日期（委托日期）为 2025年 7月 22日，于 2025

年 7月 23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

开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址、项目工程概况等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见图 4-1。

4.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5年 7月 23

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截图见图

4-1，链接为：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由南京天地环境污染防治

研究院创办并运维，南京天地环境污染防治研究院是在民政局登记成立的公益性

环保社会组织，其所办网站属于公共媒体网站，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和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工作的提醒函》

(惠市环函[2025]139号)等文件的要求。

4.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西子论坛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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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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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网络公示）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次公示需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与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链接:

公示期限：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连续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5.2 公示方式

5.2.1 网络公示

网址

截图见图 5-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由南京天地环境污染防

治研究院创办并运维，南京天地环境污染防治研究院是在民政局登记成立的公益

性环保社会组织，其所办网站属于公共媒体网站，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和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工作的提醒

函》(惠市环函[2025]139号)等文件的要求。

5.2.2 报纸公示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的同时，为方便当地群众了解本项

目信息，建设单位选取《南方都市报》进行公示，项目于 2025年 11月 12日在

《南方都市报》报纸首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于 2025年 11月 13日在《南

方都市报》再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见图 5-2、图 5-3。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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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

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次，载体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5.2.3 张贴公告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

项目于 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连续 10个工作日在古祝村小组

居民散户、白云村、新村小学、白云小学、涧背村、崖子山、坣陂村、碧山村、

惠东县技工学校等张贴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见图 5-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张贴区域均为项目

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于敏感点村委会/公告栏等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

告日期为 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连续 10个工作日，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

意见稿或网上自行下载（链接：

，公众可通过

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

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链接

5.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于公示期间对项目最

近的古祝村小组居民散户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最近敏感点共 3户），共收到有

效公众意见表 3份。调查显示周边居民对本项目建设均为支持态度。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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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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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2025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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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2025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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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小学远景

白云小学近景

新村小学远景 新村小学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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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背村远景 涧背村近景

古祝村小组居民散户远景

古祝村小组居民散户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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坣陂村远景

坣陂村近景

崖子山远景

崖子山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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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村远景 碧山村近景

惠东县技工学校远景

惠东县技工学校近景

图 5-4 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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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5年 11月 19

日采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

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公开网址：

公开日期：2025年 11月 19日。公开截图见图 6-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建设单位为惠东县生源

农业有限公司，其报批前公开方式采用西子论坛网站，于 2025年 11月 17日网

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报批前公开载

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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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本项目在报批前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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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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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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